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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園流感肆虐 停課及時必要
特區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宣布，鑒

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流感樣疾病
集中爆發率目前處於 「非常高強度水
平」 ，衛生防護中心已向一百九十一
家幼稚園或幼兒中心發出停課一周
通知。

截至本月十六日，衛生防護中心
共錄得二百五十一宗在學校或安老院
舍發生的流感樣疾病爆發報告，其中
第二周來自幼稚園或幼兒中心的有八
十七宗，佔總量的七成，顯示幼稚園
及幼兒中心的流感爆發風險處於 「非
常高強度水平」 。

正如廣東俗話所說， 「唔怕一萬
、最怕萬一」 ，目前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的流感爆發率已達到令人憂慮的水
平，而眼前距農曆新年學校假期不過
十來天時間，與其要家長為年幼子女
的健康擔憂害怕，倒不如學校早些放
假、孩子不用返學來得更為安全和省
事。估計停課一周之後已是假期，索
性就讓孩子過年後才返學好了。

雖然從數字上看，兒童流感迄今

並無死亡個案，但昨天就已經有一宗
嚴重個案出現，一名四歲男童過往健
康良好，本月十五日起出現發燒、咳
嗽和流鼻水等病徵，他於本月十七日
出現抽搐，並到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
室求醫，同日轉往該院的兒科深切治
療部接受進一步治療。他的呼吸道樣
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呈
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併發
腦病變。病人現時情況危殆。

兒童流感之所以可怕和傳播快速
，是由於小孩子不懂得防禦和病徵所
在，他們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內「同
吃同學同玩耍」，只要一人有事，往
往就是全班「遭殃」，近日東涌和粉嶺
地區就先後發生兩宗幼稚園集體爆發
個案，兩個案都涉及約二十名年齡由
三到六歲的幼童，最早的病例分別出
現在本月五日和七日，很快就幾乎全
班「領嘢」：發燒、咳嗽、喉嚨痛、流
鼻水，都要入院接受治療，猶幸全部
幼童事後均已出院。停課
決定是及時和必要的。

補助金合理可行 反對派勿再挑事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由今年二月一

日起新增一項 「就業支援補助金」 ，
凡年在六十至六十四歲之間的綜援受
助人士，每月可以獲發一千零六十元
補助金，鼓勵他們就業。

毫無疑問，新猷的推出，與政府
剛宣布的提高長者綜援門檻有關。由
二月一日起，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線
將由六十歲提高至六十五歲，此一年
齡階段的人士只可申領成人綜援，而
後者的金額比前者少一千零六十元。

昨日，特首林鄭月娥親自為這一
新措施 「解畫」 ，她重申近日推行的
三項勞工福利政策，政策目標是存在
的，不是突然間想起要做，而是經過
一段時間的醞釀，亦先後在不同的施
政報告裏提出過，三個措施都可以說
是有理有據，但在落實執行時是大有
改善空間。所以在過去這一、兩個星
期，當立法會議員、社會上關注的人
士甚至是傳媒的報道或評論，反映了
這三個政策可能在執行上出現了種種
問題，作為行政長官，儘管這些是運

作上的問題，但都責無旁貸，要領導
有關官員解決這些問題。

林太說的是實話。事實是，當政
府增設 「就業支援補助金」 的消息傳
出後，反對派及《蘋果日報》已大字
標題用什麼 「跪低」 來形容，似乎政
府較早前推出的提高長者綜援年齡線
是一個錯誤的、不應該有的政策，如
今要匆匆推出另一項措施來 「補鑊」
云云。這當然不是事實。

事實是，提高長者申領綜援年齡
線，與增設 「就業支援補助金」 ，是
相輔相成的兩件事，並不是因為前者
出了 「岔子」 才要用後者來補救。如
此說對政府扶貧安老政策的努力和誠
意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事實。

政府調高長者綜援年齡線由六十
歲至六十五歲，是基於全港人口結構
變化和就業狀況、健康狀況而作出的
一項調整，本身是無可厚非甚至是應
有之義。在此之前，以公務員為例，
二○○○年後入職的公務員可以選擇
六十五歲退休，乙級保安員更可做到

七十歲；與此同時，勞工處和就業再
培訓局亦推出了一些針對高中齡人士
的就業支援。

因此，儘管新規定公布後引起立
法會各黨派議員較大反響，政府昨日
亦推出 「就業支援補助金」 以作回應
，亦不能因此而否定提高長者綜援年
齡線的做法是什麼 「離地」 或 「多餘
」 。港人平均壽命延長是不爭的事實
，再把六十至六十五歲的人士稱為 「
老嘢」 肯定會換來白眼。

但是，事實亦正如林太昨天所說
，一項正確的政策並不等於在推行上
就一定無懈可擊或不會遭到反對，提
高長者綜援年齡線正正就是這樣一件
事，非政策之罪也。現實上，六十至
六十四歲人士搵工確實有一定難度，
一下子提高綜援年齡線，少了一千零
六十元，可能會令部分人生活感到困
難，如今推出 「就業支援補助金」 ，
既鼓勵就業、又可作為挹注，是合理
可行之策。政府已從善如流，反對派
就勿再挑事和枉作小人了。

社 評 井水集

內地與港將互認執行民商事案判決
減重複訴訟 省司法成本 體現一國兩制

這次簽署的文件共31條，對兩地相互
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範圍和判項
內容、申請認可和執行的程序和方式、對
原審法院管轄權的審查、不予認可和執行
的情形、救濟途徑等作出了規定，盡可能
擴大了兩地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
決的範圍，把非金錢判項及部分知識產
權案件的判決亦納入相互認可和執行的
範圍。

楊萬明表示，隨着內地與香港交流合
作日益深化，兩地互涉法律糾紛相應增多
，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適應實踐需求
，以商簽制度化安排的形式，妥善解決兩
地的司法協助問題，以及時有效化解矛盾
糾紛、保障促進兩地經濟社會繁榮穩定發
展。他認為，此次兩地商簽上述文件，標
誌着中國特色區際司法協助體系進一步健
全，有利於大大減輕兩地當事人重複訴訟
之累，進一步節省兩地司法成本，並為兩
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好司法保障。

鄭若驊：保障兩地當事人利益
「《安排》的簽署，是兩地民商事司

法協助安排基本實現全覆蓋的終點。」楊
萬明表示，希望兩地法律界同仁繼續攻堅
克難，就兩地仲裁保全協助、跨境破產協
助等開展磋商，並力爭盡快填補兩地刑事
領域司法協助的空白。

鄭若驊亦表示，上述文件的簽署是繼
協議管轄案件民商事判決、婚姻家事案件

民事判決相互認可和執行的有關安排後，
兩地在判決互認領域簽署的第三份安排，
在適用範圍等方面有很大的拓展，在協助
力度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同時，文件充分
體現了 「一國兩制」原則，相對於國際公
約和兩地給予外國司法轄區的協助均有很
大突破，為保障兩地當事人利益提供了更
佳、更優化的司法指引。她強調， 「期待
兩地繼往開來，努力拓展民商事司法協助
的新領域，全面優化現行司法協助的配套
措施，特別是推進跨境破產協助和仲裁保
全協助有關事宜。」

周加海：是重大惠民舉措
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在接受媒

體訪問時稱，這份文件旨在建立內地與香
港特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
決的制度性安排，實現兩地民商事案件判
決的異地 「流通」，是重大的惠民舉措，
「對於跨境法律糾紛，這個文件簽署以後

，意味着內地法院或香港特區法院作出的
判決可以在對方得到認可和執行。」至於
此番簽署的文件何時正式實施，周加海表
示，將在香港完成本地立法、在內地轉化
為司法解釋之後，兩地同步實施， 「香港
方面特別重視，時間不會太久。」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最高法有關部門
負責人，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有關人
士參加簽署儀式。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18日在北京簽
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
判決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與香港特區政府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分別代表雙方在有關文件上簽字。據介紹，這是自
香港回歸以來，內地與香港商簽的第六項司法協助安排，也是覆
蓋面最廣、意義最為重大的一次安排，標誌着兩地民商事領域司
法協助已基本全面覆蓋。分析指，此文件的簽署，將最大限度減
少重複訴訟，增進兩地民眾福祉，增進兩地司法互信，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對於內地與香港簽署民商事判決互認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負責人表示，香港
回歸以後，兩地人員交往日益頻繁密切，
經貿合作不斷拓展深化，由此相應產生了
數量日漸增多、類型日益多元的兩地互涉
法律糾紛，需要通過開展司法協助工作有
效促進糾紛化解、維護公平正義。故此，
最高法方面與香港特區律政司依據 「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商簽有關司法協助安
排。

充分尊重對方審判程序
據介紹，這份全稱為《關於內地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
案件判決的安排》的文件，盡可能擴大兩
地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範圍
、最大限度減少重複訴訟，以具體貫徹 「
一國兩制」方針、切實增進兩地民眾福祉
、增進兩地司法互信，是其最突出的特點
、亮點。

上述負責人表示，一方面，在案件類
型上，將兩地同屬民商事糾紛的各類案件
判決基本全部納入互認範圍。文件簽署後
，加上之前已經簽署的婚姻家事安排，兩
地法院90%左右的民商事案件判決將有望得
到相互認可和執行。另一方面，在判決類
型上，將兩地生效判決均納入適用範圍。
兩地分屬不同法系，法律制度、訴訟程序

有較大差異。雙方求同存異、彼此理解，
充分尊重對方的審判程序，將各自的生效
判決，包括內地的再審判決全部納入。

此外，在互認內容上，將金錢判項、
非金錢判項均納入互認範圍。香港根據其
《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僅
認可和執行其他法域民商事案件判決中的
金錢判項。在本安排商簽過程中，雙方秉
持 「一國」原則，將金錢判項和非金錢判
項全部納入互認範圍。而在加強知識產權
司法保護方面，文件採取了比國際公約更
加開放和積極的立場，以多個條文對知
識產權案件判決的認可與執行問題做出
了前瞻性規定，特別是明確規定了知識
產權案件管轄標準、侵犯知識產權的懲罰

性賠償以及侵害商業秘密的非金錢責任等
，以更好地服務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驅
動發展。

僅少數案件暫不適用
至於還有哪些案件尚未納入相互認可

和執行的範圍，上述負責人表示，文件第
三條規定，本安排暫不適用於八類民商事
案件的判決，包括部分婚姻家事案件、繼
承案件、部分專利侵權案件、部分海事海
商案件、破產（清盤）案件、確定選民資
格案件、與仲裁有關案件、認可和執行其
他法域裁決的案件等， 「在司法實踐中，
這些案件實際數量有限，只佔民商事案件
的很少一部分。」

專家：有利化解兩地法律糾紛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香港
法律界人士認為，內地與香港法院互認
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不僅使當事人
節約成本，亦給香港法律界帶來更多機
遇。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對內地與香港法院相互認可和
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簽署，表示很
開心。她指出，大陸與台灣早於2000年前
，已逐步落實這類安排，內地與香港則進
度較慢，新安排有助解決兩地民眾交往過

程中的糾紛，對兩地關係是好事，亦避免
當事人為司法程序在不同地方奔波，而額
外耗費金錢、時間和精力。

香港律師會理事陳曉峰指出，香港司
法體系的公正透明、法律界的專業水平，
得到全世界認可，這次安排的簽署有機會
鼓勵內地與香港在商業活動中，在訂定合
約時更多把香港法律、香港法院或仲裁機
構列入爭議解決機制，屆時香港的法律專
才將獲得更多發揮機會，對香港專業知識
的輸出亦有正面作用。

為港法律界帶來更多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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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簽署
民商事判決互認安排

主要內容
案件類型

•把兩地同屬民商事糾紛的各類案件判
決基本全部納入互認範圍。加上之前
已經簽署的婚姻家事安排，兩地法院
90%左右的民商事案件判決將有望得
到相互認可和執行

判決類型
•把兩地生效判決均納入適用範圍

互認內容
•把金錢判項、非金錢判項均納入互認
範圍

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文件採取了比國際公約更加開放和積
極的立場，以多個條文對知識產權案
件判決的認可與執行問題做出了前瞻
性規定，特別是明確規定了知識產權
案件管轄標準、侵犯知識產權的懲罰
性賠償以及侵害商業秘密的非金錢責
任等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左）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右）在北京簽署《關於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中通社

▲香港回歸以後，兩地人員交往日益頻
繁，經貿合作不斷拓展深化

▲婚姻家事安排早前已經納入兩地互認
範圍


